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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

格，则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月。

三、上述锁定期满后，本公司如确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在不违反

本公司已作出的相关承诺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在公告的减持期限

内采取大宗交易、集合竞价等合规方式进行减持。本公司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 若在本公司减持前述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分红、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公司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四、 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 本公司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

任：

１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２

、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

依法赔偿损失；

３

、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４

、如该违反的承诺属

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５

、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２

、徐国忠、徐彬、沈惠萍作为国茂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徐玲作为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就各自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流通限制安排出具承诺如下：

“一、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

格，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

月。

三、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如确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在不违反本

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在公告的减持期限内采

取大宗交易、集合竞价等合规方式进行减持。本人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 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四、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人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五、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２

、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

偿损失；

３

、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４

、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

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５

、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

３

、国恒咨询、国悦君安、祥禾涌安、正德咨询、恒茂咨询、正泰咨询、季平作

为公司股东，就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流通限制安排出具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本人

／

本机构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

／

本机构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己发行的股份。

如果本人

／

本机构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

／

本机构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

和责任：

１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２

、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

的，依法赔偿损失；

３

、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４

、如该违反的承诺

属可以继续履行的， 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５

、 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

施。 ”

４

、陆一品、王晓光、孔东华、谭家明、郝建男、杨渭清作为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流通限制安排出具承诺如

下：

“一、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己发行的股份。

二、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

格，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

月。

三、 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四、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本公司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在有

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２

、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

失；

３

、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４

、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

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５

、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

５

、范淑英、张国庆作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就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的流通限制安排出具承诺如下：

“一、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己发行的股份。

二、 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在有

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２

、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

失；

３

、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４

、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

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５

、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

（二）持股数量及比例

１

、发起人持股情况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股本（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国茂集团

２３

，

８４０．００ ６６．２２

２

徐彬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３

徐国忠

３

，

２６０．００ ９．０６

４

徐玲

１

，

４４０．００ ４．００

５

国恒咨询

１

，

０８０．００ ３．００

６

沈惠萍

８００．００ ２．２２

７

正德咨询

４１０．６９ １．１４

８

恒茂咨询

３８２．４０ １．０６

９

正泰咨询

２８６．９１ ０．８０

合计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国茂集团

２３

，

８４０．００ ６２．９１

２

徐彬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１．８７

３

徐国忠

３

，

２６０．００ ８．６０

４

徐玲

１

，

４４０．００ ３．８０

５

国恒咨询

１

，

０８０．００ ２．８５

６

国悦君安

８１２．０３ ２．１４

７

祥禾涌安

８１２．０３ ２．１４

８

沈惠萍

８００．００ ２．１１

９

正德咨询

４１０．６９ １．０８

１０

恒茂咨询

３８２．４０ １．０１

合计

３７

，

３３７．１５ ９８．５３

３

、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徐彬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１．８７

２

徐国忠

３

，

２６０．００ ８．６０

３

徐玲

１

，

４４０．００ ３．８０

４

沈惠萍

８００．００ ２．１１

５

季平

２７０．６８ ０．７１

合计

１０

，

２７０．６８ ２７．０９

４

、国有或外资股份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

５

、股东中的战略投资者持股及其简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战略投资者。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１

）公司股东徐国忠、徐彬、沈惠萍组成的徐氏家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

司股东徐玲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本次发行前徐氏家族及徐玲之间的

关联关系如下表所示：

姓名 关联关系

在发行人所任

职务

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

）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

）

徐彬

徐国忠与沈惠萍为夫妻关系，

徐彬为徐国忠与沈惠萍之子，

徐玲为徐国忠之女

总经理

１１．８７ ２８．３１

徐国忠 董事长

８．６０ ２９．５７

徐玲

－ ３．８０ －

沈惠萍

－ ２．１１ ５．０３

２

）公司控股股东国茂集团为公司股东徐国忠、徐彬、沈惠萍实际控制的企

业，后者分别持有国茂集团

４７．００％

、

４５．００％

、

８．００％

的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业务情况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减速机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减速

机。

减速机在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起着匹配转速和传递扭矩的作用。 绝大多

数工作机负载大、转速低，不适宜用原动机直接驱动，需通过减速机来降低转

速、增加扭矩，因此绝大多数的工作机均需要配用减速机。 作为工业动力传动

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部件之一，减速机广泛应用于环保、建筑、电力、化工、食

品、物流、塑料、橡胶、矿山、冶金、石油、水泥、船舶、水利、纺织、印染、饲料、制

药等行业。

公司的减速机产品根据结构和原理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齿轮减速机、

摆线针轮减速机。

其中，齿轮减速机可细分为两类产品，如下表所示：

摆线针轮减速机具体介绍见下表：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减速机业务，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

大变化。

（二）产品的销售方式、渠道

公司的销售模式根据公司是否将产品直接销售给终端客户，划分为直销、

经销。 公司的所有销售模式均为买断式销售，不存在代销的情况。

公司的客户中，贸易型企业称为经销商，归类为经销客户；使用公司产品

的客户，称为终端客户，归类为直销客户。 经销模式是指公司与经销商签署买

断式经销合同，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经销商再将产品自行销售。 直销模式是

指公司直接与使用公司产品的企业签署销售合同， 该类企业为公司的终端客

户。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经销占比分别为

５６．８９％

、

５６．８０％

和

５７．８１％

，直销占比分别为

４３．１１％

、

４３．２０％

和

４２．１９％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销

１０１

，

０３０．３６ ５７．８１％ ８３

，

３６３．０７ ５６．８０％ ６５

，

０３４．０８ ５６．８９％

直销

７３

，

７２１．８３ ４２．１９％ ６３

，

４０３．４０ ４３．２０％ ４９

，

２７１．９３ ４３．１１％

合计

１７４

，

７５２．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６

，

７６６．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３０６．０１ １００．００％

公司经销商分为三类：

Ａ

类经销商，

Ｂ

类经销商及一般经销商。 直销客户分

为公司开发的终端客户、经销商推荐的终端客户（经销商推荐的终端客户又称

经销商管理的终端客户，公司开发的终端客户又称为公司管理的终端客户）。

五类客户按经销、直销划分的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经销

１０１

，

０３０．３６ ５７．８１％ ８３

，

３６３．０７ ５６．８０％ ６５

，

０３４．０８ ５６．８９％

Ａ

类经销商

６６

，

５２３．０２ ３８．０７％ ５２

，

２４１．９８ ３５．６０％ ４１

，

２２３．５４ ３６．０６％

Ｂ

类经销商

２２

，

８７６．５１ １３．０９％ ２０

，

０５１．０１ １３．６６％ １５

，

５５９．８４ １３．６１％

一般经销商

１１

，

６３０．８３ ６．６６％ １１

，

０７０．０９ ７．５４％ ８

，

２５０．６９ ７．２２％

直销

７３

，

７２１．８３ ４２．１９％ ６３

，

４０３．４０ ４３．２０％ ４９

，

２７１．９３ ４３．１１％

公司开发的终端客户

４８

，

３１２．７８ ２７．６５％ ３８

，

９７４．８９ ２６．５６％ ２９

，

５４１．９６ ２５．８４％

经销商推荐的终端客户

２５

，

４０９．０５ １４．５４％ ２４

，

４２８．５１ １６．６４％ １９

，

７２９．９８ １７．２６％

合计

１７４

，

７５２．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６

，

７６６．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３０６．０１ １００．００％

根据客户来源不同，公司将五类客户分为经销商推荐组和直接开发组（经

销商推荐组又称为经销商管理组，直接开发组又称为直接管理组）。 经销商推

荐组的具体含义是指从客户来源角度出发，由于

Ｂ

类经销商、经销商推荐的

终端客户均由

Ａ

类经销商推荐，因此公司将此三类客户归类为经销商推荐组。

直接开发组的具体含义是指从客户来源角度出发，一般经销商、公司开发的终

端客户由公司业务员开发，因此公司将此两类客户归类为直接开发组。

（

１

）五类客户介绍

１

）

Ａ

类经销商

① Ａ

类经销商简介

Ａ

类经销商指的是每年年初与公司签订销售框架合同的经销商。

Ａ

类经销

商与公司合作时间较长，能够认同公司产品和文化，具有较高品牌忠诚度，是

公司销售网络的核心力量。

Ａ

类经销商在每年年初与公司签订的销售框架合

同中约定，

Ａ

类经销商必须销售公司生产的“国茂”牌减速机系列产品，严禁销

售公司具备生产能力的同类型产品的其他品牌。

Ａ

类经销商应依法进行工商、

税务登记，并具备展开合法经营所需的相应资质，同时需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

匹配的仓储、运输条件。

②

对

Ａ

类经销商进行销售区域授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

２０１７

年底和

２０１８

年底，全国分别有

７８

、

７８

、

７８

家

Ａ

类经销商。

全国按地域划分了五大销售片区：华东、中原、中南、华北、西南，覆盖了中国绝

大多数省份。

片区名称 省份名称

华东片区 江苏、上海、浙江

华北片区 北京、河北、黑龙江、青海、天津、辽宁、内蒙古、宁夏、吉林、甘肃

中原片区 安徽、山东、山西、河南

中南片区 湖南、江西、广东、海南、福建、广西、贵州

西南片区 湖北、陕西、四川、新疆、云南、重庆、西藏

公司对

Ａ

类经销商进行销售区域授权，

Ａ

类经销商需在授权区域内进行销

售。

Ａ

类经销商按授权区域所在片区划分的分布情况如下：

片区

２０１８

年家数

２０１７

年家数

２０１６

年家数

华东

２５ ２５ ２５

中原

１４ １４ １３

中南

１４ １４ １４

华北

１８ １８ １９

西南

７ ７ ７

合计

７８ ７８ ７８

③

对

Ａ

类经销商进行商号商标许可

为促进公司销售， 公司允许

Ａ

类经销商在生产经营中使用公司商号、商

标。 公司与

Ａ

类经销商签署了《商号商标许可使用协议》，协议中约定，公司将

其登记注册企业名称商号“国茂”及商标（注册号：

８０４４１６

）许可给

Ａ

类经销商

使用，许可范围包括使用“国茂”作为

Ａ

类经销商的企业名称、使用国茂商标

等。

Ａ

类经销商承诺在许可使用期间，依法诚信经营，接受公司监督，不得违

法或恶意滥用商号对外活动及从事虚假宣传或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事项，不

损害许可商号或以可能损害公司商誉的方式使用商号商标。

２

）

Ｂ

类经销商、经销商推荐的终端客户

减速机应用领域广，下游行业多样化，销售区域分布广，通过经销商不断

开拓市场覆盖范围，有助于扩大销售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 公司经过多年发

展，与

Ａ

类经销商形成了稳定合作关系，

Ａ

类经销商除自身作为公司经销商外，

还为公司开发推荐客户。 在其为公司推荐的客户中，贸易型企业称为

Ｂ

类经销

商，使用公司产品的客户称为经销商推荐的终端客户。

公司对

Ｂ

类经销商进行商号商标许可。 为促进公司销售，公司允许

Ｂ

类经

销商在生产经营中使用公司商号、商标。目前，公司与需要使用公司商号、商标

的

Ｂ

类经销商签署了《商号商标许可使用协议》，协议中约定：公司将其登记注

册企业名称商号“国茂”及商标（注册号：

８０４４１６

）许可给

Ｂ

类经销商使用，许可

范围包括使用“国茂”作为

Ｂ

类经销商的企业名称、使用国茂商标等。

Ｂ

类经销商承诺在许可使用期间，依法诚信经营，接受公司监督，不得违

法或恶意滥用商号对外活动及从事虚假宣传或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事项，不

损害许可商号或以可能损害公司商誉的方式使用商号商标。

３

）一般经销商、公司开发的终端客户

公司营销中心拥有业务员团队，负责直接开发、管理客户。其开发、管理的

客户中，使用公司产品的企业称为公司开发的终端客户，贸易型企业称为一般

经销商。

对于上述五类客户，公司均直接与其签订销售合同，将货物发送到其指定

地点，开具发票，收取货款。

（三）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情况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减速机。 减速机主要原材料包括铸件、锻件、电机、轴

承。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主要原材料合计采购金额占原材料采购

总额比例分别为

７９．７５％

、

７９．１３％

和

８０．３１％

。

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采购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金额

占原材料采

购总额比例

金额

占原材料采

购总额比例

金额

占原材料采

购总额比例

铸件

３７

，

４３５．２２ ３４．３５％ ３５

，

９３２．３７ ３４．７５％ ２５

，

１４３．２６ ３３．７０％

锻件

２７

，

８９２．７４ ２５．６０％ ２５

，

６５０．１０ ２４．８０％ １９

，

８６１．５４ ２６．６２％

电机

１１

，

７２４．３０ １０．７６％ １１

，

４７６．４５ １１．１０％ ７

，

５７６．７１ １０．１６％

轴承

１０

，

４６３．２４ ９．６０％ ８

，

７６９．２９ ８．４８％ ６

，

９１３．７３ ９．２７％

合计

８７

，

５１５．５０ ８０．３１％ ８１

，

８２８．２０ ７９．１３％ ５９

，

４９５．２４ ７９．７５％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能源为电力，能源供应稳定充足。 报告期内，电力的耗

用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总用电量（万度）

１

，

４１８．７５ １

，

２８４．８０ ９５６．３９

用电金额（万元）

１

，

２１３．６５ １

，

１４５．８０ ８７９．０４

用电单价（元

／

度）

０．８６ ０．８９ ０．９２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行业竞争格局

整体而言，通用减速机行业企业数量众多，集中度较低，单个企业市场份

额较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目前，我国通用减速机行业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企业包括

ＳＥＷ

、西门子等外资企业和公司、宁波东力、泰隆、中大力德

等国内规模较大的通用减速机企业。

ＳＥＷ

、西门子等外资企业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后，凭着技术优势

和品牌效应，在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 随着我国本土企业技术研发实力增强，

减速机产品性能有了快速提升，与国际领先企业的差距逐步缩小，国产化替代

明显。国内大型减速机企业凭借日益提高的产品质量、较高的性价比和及时到

位的售后服务，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２

、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国内其他规模较小的通用减速机企业数量众多，产品出现同质化的情况，

市场竞争较为激烈。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来自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对减速

机企业的综合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户更倾向与质量稳定、服务有保障、

产品多样化的大型企业合作。 因此，行业集中度呈现提升的趋势。

公司归属于减速机行业中的通用减速机行业。 我国通用减速机行业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包括

ＳＥＷ

、西门子等外资企业和公司、宁波东力、泰隆、中大

力德等国内规模较大的通用减速机企业。 国内其他规模较小的通用减速机企

业数量众多， 竞争激烈。 而专用减速机行业的主要市场参与者为中国高速传

动、重齿和杭齿前进等。

主要减速机制造企业的收入情况见下表：

行业 主要企业

２０１８

年减速机业务营业收入（亿元）

通用减速机行业

国茂股份

１７．６７

宁波东力（

００２１６４．ＳＺ

）

８．３４

中大力德（

００２８９６．ＳＺ

）

５．８６

专用减速机行业

中国高速传动（

０６５８．ＨＫ

）

８２．０４

重齿

２９．５８

杭齿前进（

６０１１７７．ＳＨ

）

１６．９３

根据《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年鉴

２０１７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位列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５００

强”第

２８１

位。

五、发行人业务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６

，

９９４．０１ ８

，

６３７．１８ １８

，

３５６．８４ ６８．００％

机器设备

４４

，

９１２．６０ １９

，

９３７．７４ ２４

，

９７４．８７ ５５．６１％

办公设备及其他

１

，

５３７．８９ １

，

０９３．３６ ４４４．５３ ２８．９１％

合计

７３

，

４４４．５１ ２９

，

６６８．２７ ４３

，

７７６．２４ ５９．６０％

１

、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房屋所有权情况如下：

序号 产权证书号 房屋座落

权利性

质

用途 建筑面积（㎡）

是否抵

押

１

苏（

２０１７

）常州市不动产权

第

２０３７４１６

号

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龙潜路

９８

号

自建 工业

１７４

，

０９２．９８

否

２

苏（

２０１７

）常州市不动产权

第

２０１４６２６

号

武进区西湖路

１１５

号 自建 工业

６６

，

１６１．１５

否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拥有一处位于武进国家高新区西湖

路北侧，凤林南路以西的临时建筑，面积为

７

，

０４９

平方米。临时建筑系依据常州

市规划局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核发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建字第

３２０４０００２０１７５０００４

号）所建，用途主要为临时堆放货物，该证书有效期为两年。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租赁的房产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房产 地址

建筑面积

（㎡）

租期

租赁用

途

不动产权证

书

１

常州沃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国茂股

份

员工宿舍

常州市武

进高新区

西湖路

１１１－１

号

１

，

９５０

２０１８．１１．１－

２０２６．１０．３０

员工宿

舍

苏（

２０１８

）常

州市不动产

权第

２００２８９４

号

２

国茂集团

龙潜分

公司

房屋

７

，

５３１．９

２０１７．８．１－

２０２０．７．３１

厂房

发行人子公司橡子工业公司租赁了位于

２０７８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Ｓｔｒｅｅｔ

，

Ｏｎｔａｒｉｏ

，

ＣＡ ９１７６１

的房屋用于日常办公， 租赁面积为

１１

，

７０３

平方英尺 （约

１

，

０８７

平方

米），该房屋的用途为工业用途，出租方为

ＳＶＦ ＳＡＦＡＲＩ

，

ＬＬＣ

，租赁开始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租赁期限为四年零一个月。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出租的房产如下：

序

号

出租

方

承租方 房屋坐落

出租房产

面积（㎡）

租期 产权证书

１

国茂

股份

马鞍山市山口木

器加工厂

武进高新区

龙潜路

９８

号

１

，

７１９ ２０１５．１０．１－２０１９．１１．３０

苏（

２０１７

）常州市不动

产权第

２０３７４１６

号

２

国茂

股份

常州市汇鑫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武进高新区

龙潜路

９８

号

２

，

７５１ ２０１９．５．１－２０１９．１０．３１

苏（

２０１７

）常州市不动

产权第

２０３７４１６

号

３

国茂

股份

杭州金舟机械有

限公司

武进区西湖

路

１１５

号

２

，

５８５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０１９．９．３０

苏（

２０１７

）常州市不动

产权第

２０１４６２６

号

２

、生产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机器设备原值为

４４

，

９１２．６０

万元，净值为

２４

，

９７４．８７

元，成新率为

５５．６１％

。 主要关键设备如下：

类别 原值（万元） 净值（万元） 数量（台） 成新率

磨齿机

１０

，

２３７．６３ ３

，

５２５．６３ ６９ ３４．４４％

加工中心

９

，

３３３．７５ ６

，

８３８．６４ １２６ ７３．２７％

车床

５

，

７７１．７６ ３

，

８６６．１５ ３９６ ６６．９８％

起重设备

３

，

４５２．４９ １

，

５７１．４７ ６０８ ４５．５２％

滚齿机

２

，

９７９．６９ １

，

９８２．６５ ９２ ６６．５４％

铣床

２

，

０６５．３４ １

，

２０４．７９ ６７ ５８．３３％

蜗杆磨

１

，

１５９．７６ ９２８．０２ ８ ８０．０２％

磨床

１

，

０９６．８３ ５２４．０７ ８４ ４７．７８％

以上合计

３６

，

０９７．２４ ２０

，

４４１．４２ １

，

４５０ ５６．６３％

（二）无形资产

１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产权证书号 座落

权利

性质

用途

土地面积

（㎡）

到期日

是否抵

押

１

苏（

２０１７

）常州市不动

产权第

２０３７４１６

号

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龙潜路

９８

号

出让 工业

２５４

，

２７２．２０ ２０６０．７．１３

否

２

苏（

２０１７

）常州市不动

产权第

２０１４６２６

号

武进区西湖路

１１５

号 出让 工业

９６

，

４４３．０１ ２０６０．７．１３

否

３

苏（

２０１６

）常州市不动

产权第

２０３３１００

号

淹城南路东侧西湖路北

侧

出让 工业

１３４

，

３０５．００ ２０６５．４．１７

否

２

、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商标如下：

发行人拥有的“国茂”商标在以下国家进行注册并保护，具体如下：

发行人的子公司橡子工业公司在美国拥有一项注册商标，具体如下：

３

、专利

（

１

）国茂股份已取得的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专利权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有效期

１

减速机的自镗加工装置 发明

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５６０４．９ ２０１１０５１１ ２０

年

２

冷却散热型减速机 发明

２０１７１０１１６７８２．９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２０

年

３

多轴钻动力头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２３２７．６ ２００９０９２８ １０

年

４

数控钻床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２３２８．０ ２００９０９２８ １０

年

５

减速机的通气塞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６２３８．９ ２００９０９２３ １０

年

６

具有挡脂结构的立式摆线针轮减速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６２３９．３ ２００９０９２３ １０

年

７

具有润滑油外循环结构的立式摆线针轮减速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６２４０．６ ２００９０９２３ １０

年

８

一体式减速机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６２４２．５ ２００９０９２３ １０

年

９

减速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６３１３．１ ２００９０９２２ １０

年

１０

双速齿轮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６３１４．６ ２００９０９２２ １０

年

１１

一种便于维修的边缘减速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６８３６．４ ２０１００５２８ １０

年

１２

一种边缘传动磨减速器的密封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６８５６．１ ２０１００５２８ １０

年

１３

一种减速机的机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２０３７５４５４．９ ２０１１０９２８ １０

年

１４

一种紧凑型通用减速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２０３７５７３０．１ ２０１１０９２８ １０

年

１５

一种轴承间隙调整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２０３７５７３１．６ ２０１１０９２８ １０

年

１６

一种减速机的轴承润滑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２０３７６０３４．２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 １０

年

１７

一种减速机的迷宫式密封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２０４４１４６０．Ｘ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１０

年

１８

一种中心传动水泥磨主减速器的箱体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２０４４１５６４．０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１０

年

１９

一种铣削动力头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２０４４１５８４．８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１０

年

２０

一种风扇罩的固定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２７７２８．Ｘ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０

年

２１

一种新型的密封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２７７５２．３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０

年

２２

一种新型输出法兰支承机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２８０５０．７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０

年

２３

一种试车电机快速长夹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２８２６９．７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０

年

２４

一种减速机的固定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２８２９３．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０

年

２５

一种直连式电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２８３８８．２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０

年

２６

一种轴承紧固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２８８７０．６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０

年

２７

一种轴承轴向固定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２８９７０．９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１０

年

２８

一种电机平衡吊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９８３５６．Ｘ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 １０

年

２９

一种简易工具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９８５７１．Ｘ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 １０

年

３０

一种带夹子的图钉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７９８７２１．７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 １０

年

３１

一种试车电机平衡吊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３５４８．５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１０

年

３２

一种清洁工具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３５６９．７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１０

年

３３

一种鞋面带弹力的工作鞋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３５７４．８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１０

年

３４

一种预清洗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８０８５３２．３ 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１０

年

３５

一种新型磨齿芯棒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８６１６７８．４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０

年

３６

一种多规格支架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８６２０６７．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０

年

３７

一种快速调整加工位置的工装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８６２１３８．８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０

年

３８

一种转盘式冷冻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８６２１５３．２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０

年

３９

一种磁铁护腕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８６２３１０．Ｘ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０

年

４０

一种三爪吊具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５２００２４１３２．８ ２０１５０１１４ １０

年

４１

一种吊具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５２００３０４１６．８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１０

年

４２

一种新型办公桌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５２００３０４４５．４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１０

年

４３

一种新型螺丝刀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５２００３０５２８．３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１０

年

４４

一种滚动工具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５２００２４３１０７ ２０１５０１１４ １０

年

４５

一种自动通气塞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５２０８８８４３９２ 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１０

年

４６

一种减速机转矩及轴向力的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５２０８９００３８０ 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１０

年

４７

多间隔支撑减速齿轮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０７６４６５２．７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０

年

４８

箱冷式耐高温减速机齿轮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０７６４４２２０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０

年

４９

一种减速机放油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０７６４４２３５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０

年

５０

低噪音箱冷式减速机齿轮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０７６４４２４Ｘ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０

年

５１

一种减速机通气塞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０７６４４２７３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０

年

５２

一种减速机拆卸工装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０７６４４２８８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０

年

５３

同向多输出减速齿轮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０７６４４２９２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０

年

５４

一种减速机注油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０７６４６５１２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０

年

５５

自动润滑减速机齿轮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１３６３８４４．３ ２０１６１２１３ １０

年

５６

防漏密封减速机齿轮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６２１３６３８４３．９ ２０１６１２１３ １０

年

５７

一种减速机密封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０４６３４４９．０ 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１０

年

５８

一种内置式永磁双重驱动泵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０４６４３２６．９ 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１０

年

５９

一种外置式永磁驱动泵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０４６５０１０．１ 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１０

年

６０

一种减速器出轴向下型用的新型干井式密封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０９５１５３６．０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１０

年

６１

一种立式减速机用润滑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０９５０９３３．６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１０

年

６２

生物质颗粒机专用齿轮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０９５１５１３．Ｘ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１０

年

６３

一种电动机

ＩＰ６６

等级防护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１２８００５８．１ ２０１７０９３０ １０

年

６４

一种减速机专用推力包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１３００９０１．８ ２０１７１０１１ １０

年

６５

针齿套内嵌式摆线针轮减速器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１２７９１７１．８ ２０１７０９３０ １０

年

６６

一种轴端免维护的密封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１１５３５８６．０ ２０１７０９１１ １０

年

６７

一种新型摆线减速机电机连接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１６４１０１５．１ 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１０

年

６８

一种具有胀气楔的减速电机通气帽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１６４２７９０．９ 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１０

年

６９

一种平行轴齿轮减速器的传动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１６４２７９１．３ 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１０

年

７０

槽式热风型加热器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１６４１０３１．０ 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１０

年

７１

一种智能远程控制的减速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０３３６９０３．０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１０

年

７２

一种智能远程控制的减速机的安装底座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０３３６６７６．１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１０

年

７３

一种轴倒角并圆弧过渡的磨加工砂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０８７５５６８．１ ２０１８０６０７ １０

年

７４

一种大速比齿轮箱传动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０９８６８４７．５ ２０１８０６２６ １０

年

７５

一种齿轮箱的自润滑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１０２１０４５．７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１０

年

７６

一种可动态控制齿轮侧隙的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０９８７０６４．９ ２０１８０６２６ １０

年

７７

下箱体 外观设计

２０１１３０４３９９９３．Ｘ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１０

年

７８

圆柱齿轮减速机 外观设计

２０１１３０４４００１２．３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１０

年

７９

圆锥、圆柱齿轮减速机 外观设计

２０１１３０４４００１３．８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１０

年

８０

减速机机体（一） 外观设计

２０１１３０４４００５０．９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１０

年

（

２

）国茂股份正在申请中的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１

自动润滑减速齿轮箱 发明

２０１６１１１４４７３０．４ ２０１６１２１３

２

防漏密封减速齿轮箱 发明

２０１６１１１４４７４６．５ ２０１６１２１３

３

一种传动比可调节减速机 发明

２０１７１０１１６８５８．８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４

带润滑智能控制系统减速齿轮箱 发明

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６６５２．８ ２０１７１２０６

５

一种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的二齿差摆线轮齿形优化方法 发明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３１２４．２ 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６

一种平行轴齿轮减速器的传动结构 发明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３１２３．８ 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７

带润滑智能控制系统减速齿轮箱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７２１６８０５７３．９ ２０１７１２０６

８

一种智能远程控制的减速机 发明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９３４．１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９

一种智能远程控制的减速机的安装底座 发明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８８５．１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１０

智能减速机 发明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９３３．７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１１

智能减速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０３３６９０４．５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１２

拉丝机专用硬齿面减速器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１０２２０８６．８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１３

一种新型的开合式充油阀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１０２１０５０．８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１４

人字齿消隙分流减速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２１０２２９０７．８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１５

人字齿消隙分流减速机 发明

２０１８１０７００２３３．０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１６

一种新型的开合式充油阀 发明

２０１８１０６９７５５５．４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１７

一种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的二齿差摆线轮等效代换齿廓的求解方

法

发明

２０１８１０６９９０１０．７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１８

一种可动态控制齿轮侧隙的装置 发明

２０１８１０６６６９３６．６ ２０１８０６２６

（三）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拥有特许经营权的情况。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１

、公司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国茂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徐国忠、徐彬、沈惠萍组成的

徐氏家族。

１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减速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控股股东国茂集团

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房屋租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

营与发行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２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存在

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控股股东控制或持股

５０％

以上的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

／

出资

／

控制比例

国茂实业 房屋租赁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国茂投资 投资管理

１１

，

９８８．００ ７２．００％

国茂建设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５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迪科木业 木地板、木质装潢材料、家具制造

１

，

５００．００ ５３．３３％

湖塘商汇 投资管理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３

）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控制

的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国茂集团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

或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持股

５０％

以上的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控股比例

常州市泰硕物资有限公司 贸易、报告期内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本公司控股股东国

茂集团、实际控制人徐国忠、徐彬、沈惠萍及其一致行动人徐玲分别向本公司

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

１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

直接或间接持有与国茂股份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实体的权益或其他安排，未

从事与国茂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活动。

２

、为避免未来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直接、间接控制的实体与国茂股

份产生同业竞争，本公司

／

本人承诺：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实体，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国茂股

份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本公司

／

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拥有

与国茂股份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

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３

、为了更有效地避免未来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实体与国茂股份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本公司

／

本人还将采取以下措施：

（

１

）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和合法的决策程序，合理影响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实体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以避免形成同业竞争；

（

２

）如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实体存在与国茂股份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机会，而该业务机会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本公司

／

本人及本

公司

／

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实体与国茂股份产生同业竞争，本公司

／

本人应于

发现该业务机会后立即通知国茂股份，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不劣

于提供给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实体的条件优先提供予国茂股

份；

（

３

）如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实体出现了与国茂股

份相竞争的业务，本公司

／

本人将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和合

法的决策程序，合理影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实体，将相竞争的业务依市

场公平交易条件优先转让给国茂股份或作为出资投入国茂股份。

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国茂股份及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情

况，本公司

／

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国茂

股份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①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采购主要包括与国泰铸造、茂邦机械和泰硕润滑油、

泰能商贸之间的交易。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报告期内， 公司各期各项关联采购金额、 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重情况如

下：

关联方 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国泰铸造

金额（万元）

２

，

３３１．０７ ２

，

９７５．７７ ６

，

７７４．７４

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

１．７９％ ２．６３％ ７．７５％

占关联方营业收入的比例

３８．１８％ ６６．２０％ ９３．３６％

占同类采购的比例

６．２３％ ８．２８％ ２６．９４％

茂邦机械

注

１

金额（万元）

－ ６５２．８９ ３

，

０６２．０３

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

－ ０．５８％ ３．５０％

占关联方营业收入的比例

－ ９６．６３％ ９９．０４％

占同类采购的比例

－ ２．５５％ １５．４２％

俊尊机械

注

２

金额（万元）

２．７７ ２１．８３ ４６．９５

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５％

泰硕润滑油注

３

金额（万元）

１１８．２９ ５３１．５ ４５１．５

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

０．０９％ ０．４７％ ０．５２％

占关联方营业收入的比例

１１．７２％ ５０．５４％ ４８．８９％

占同类采购的比例

５．９０％ ３２．５３％ ３５．３１％

泰能商贸

金额（万元）

－ １２０．２６ ７２７．９５

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

－ ０．１１％ ０．８３％

占关联方营业收入的比例

－ ５６．８３％ ９９．９７％

占同类采购的比例

－ ７．３６％ ５６．９３％

国茂集团注

４

金额（万元）

２６４．３３ １５８．２６ １９３．６８

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２２％

注：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茂邦机械的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根据 《上市规

则》，股权转让后

１２

个月内仍视同关联方，故公司与茂邦机械

２０１６

年全年的交

易金额为关联交易金额，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的交易额为关联交易金额。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公司收购了茂邦机械与减速机配件业务相关资产， 此后茂邦机械无实际经营

活动，公司与茂邦机械不再发生交易。

（上接

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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